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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 年 6 月 23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乐山市市中区金海棠大酒店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0,643,8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45.06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明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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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现场列席会议董事 4人，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列席

会议董事 7人，独立董事何曙光、吉利、潘鹰、周凯、副董事长林晓华和董事尹

强、乔一桐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43,435 99.3476 1,492,876 0.5727 207,500 0.07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880,635 99.3235 1,501,876 0.5762 261,300 0.1003

股东会同意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采取固定津贴形式，津贴标准为 8 万元（含税）/人/年，

按月发放。

非独立董事:（1）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其所兼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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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职务的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再领取董事薪酬。（2）未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

可发放董事薪酬。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

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绩效薪酬在年度报告披露和年度考核

结束后结算，按一定比例实行递延支付，递延期限不少于 3年，分期兑付。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3,435,467 66.0839 1,501,876 28.8897 261,300 5.026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洪雨、王宏恩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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